
 

各区县委组织部，西咸新区及各开发区组织人事部门，市级

各部门组织（干部、人事）处： 

 建立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评价体系，根据

《西安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带一路”人

才高地若干政策措施》（市字〔2017〕47 号），经研究制定

《西安市 A、B、C 类人才认定实施细则》，现印发你们，请

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中共西安市委人才工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2017 年 9 月 15 日 

 



 

第一条 为建立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评价

体系，根据《西安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带

一路”人才高地若干政策措施》（市字〔2017〕47 号）（以

下简称《若干政策措施》），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人才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原则，坚持品德、知

识、能力和业绩并重原则，坚持业内认可、社会认可原则。 

第三条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市 A、B、C

类人才认定的综合管理，组织开展具体认定工作。 

第四条 申请认定的人才需具备人才认定标准规定的条

件。 

2017 年 1 月 1 日后引进，在我市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工作，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并

取得合法居留手续，符合西安市人才分类标准规定的Ａ、Ｂ、

Ｃ类条件的创新创业人才，可通过所在用人单位申请我市高

层次人才分类认定。 

第五条 拟引进人才可先进行人才认定，待实际到岗并

经确认后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已引进人才申请认定与确认工

作一并进行。具体办理流程如下： 



（1）个人申请。引进人才需填写《西安市高层次人才分

类认定申请表》，并准备相关证明材料，向所在单位提出认

定申请。 

（2）单位审核并报审。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

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单位人事（或人力资源）部门将

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两份（原件、复印件）报送初审

受理部门。 

市属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由人才所

在单位向对口市级行政主管部门申报。非公有制企业引进的

高层次人才向所在区县、开发区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区县、

开发区和各相关市级部门初审并出具意见。 

（3）上级主管部门初审。各初审单位核对相关信息。材

料完整且附件材料与原件一致的予以受理，退还原件，初审

后一份《西安市人才审定申请表》及附件材料报市委人才办

审核，另一份归档保存。 

（4）市委人才办对照《西安市人才分类目录》进行条件

审核并认定。10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认定工作，经公示无异议

后（公示期５个工作日），在《西安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

申请表》签署认定意见，向拟引进人才出具《西安市 A、B、

C 类人才分类认定书》，向已引进落地人才同时出具《西安

市 A、B、C类人才分类认定书》《西安市 A、B、C 类人才引

进确认书》，并将相关信息保存到高层次人才分类数据库。 



（5）经认定的拟引进人才实际到岗工作后，由用人单位

将本办法第六条第 3 至 5 项证明材料报市委人才办，由市委

人才办核实后出具《西安市 A、B、C 类人才引进确认书》，

并将相关数据信息保存到高层次人才分类数据库。 

第六条 所需材料 

（1）西安市人才审定申请表； 

（2）身份证件； 

（3）原单位离职证明； 

（4）劳动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属创业人员的，提

供营业执照及税务关系证明； 

（5）社保部门出具的三个月以上社保缴纳证明； 

（6）最高学历证书（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提供）。 

（7）最高学位证书（具有学位的人员提供）。 

（8）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提供）。 

（9）人才所获荣誉的认定证明材料。 

①获得世界级或国家级荣誉称号的，提交相关部门颁发

的聘书或批准文件。 

②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技术）中

心、工程实验室学术技术带头人，需提交所在学科、实验室

等系“国家级”的相关凭证，以及担任学术技术带头人的相

关凭证。 



③在国（境）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或

副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需提交原单位开具的担任相当职务

聘书等任职凭证，原单位官方网站及含本人信息网页的打印

件。 

④培养出世界冠军的国家级教练员，提交国家级教练员

证书、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凭证、原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及

本人档案材料。 

第七条 申报时间和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即时受理。对分类标准中属于“相当于上述层

次”的人才认定，由市委人才办每半年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提出审核意见。 

第八条 已认定的各类高层次人才满足更高层次人才条

件的，可直接由用人单位将相应证明材料提交市委人才办申

请升级认定。 

第九条 经认定的人才可按规定申请享受我市相应的人

才配套政策。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取消资格、收回人才

认定书并按有关规定取消或追回其所享受的物质待遇： 

（一）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的； 

（二）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人才资格的； 

（三）任期内受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并给予严重警告以上

处分的； 



（四）任期内被处以刑事处罚的。 

因前款第（一）、（二）项情形取消资格的，不再受理

其人才认定申请。 

第十一条 认定受理单位负责取消资格人员人才认定书

的收回，用人单位必须配合收回工作，用人单位拒不配合或

谎报、隐瞒情况的，致使无法收回的，将取消单位申报资格；

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取消资格人员，拒交或者谎报、隐瞒不配合

人才认定书收回的，人社局将从人才库里删除其数据，并就

情况向市级相关人才政策落实部门进行说明和备案，在官网

申明其人才认定书作废，列入黑名单；仍利用已作废人才认

定书骗取申请政策优惠的，一经发现，将按诈骗行为，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履行本办法职责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的，

予以问责，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帮助申请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高层次

人才资格的； 

（二）为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出具推荐意见或者审核

验放不符合规定条件人员的； 

（三）泄露在工作中知悉的个人信息，侵害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 



（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依法履行职

责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各区县可参照本实施细则制定本地区的人才

认定办法和认定标准，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开展认定工

作。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委人才办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